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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城镇建设）之 
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接受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就江苏省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拟申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城镇建设）—新建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文）、《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

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财政部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

72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节  法律意见书引言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对本次债券发行申请的合法合规性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须查阅的相关文件

和资料，并听取了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主体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本所已经得到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保证：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向

本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均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江苏省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向本所提供

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说明均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

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在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本所对该等事实和规定的了解和理解，

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承诺，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对本次债券发行申请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与本次债券发行申请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

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

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内容，均为对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制作之申

报文件及有关审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其他专业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

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引述。该等引述并不构成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或承诺。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发行申请之目的使

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任何法人、非法人

组织或个人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依赖、使用或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发行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

披露，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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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国发〔2014〕43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20〕43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5〕225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6〕155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8〕72号文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中兴华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所 指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专项评价报告》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

为中兴华咨字（2024）第 020000号的《关于江苏省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专项

债券（城镇建设）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 

江苏省发改委 指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苏省铁路集团 指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本项目 指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 

本次债券 指 

江苏省铁路集团申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

专项债券（城镇建设）—新建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

项目 

元、万元、亿元 指 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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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铁路集团提供的本次债券的发行申请报告等文件，本批江苏省政

府专项债券以省为单位集合发行，债券期限由各地各单位结合项目建设运营周期、

融资平衡方案及以后年度到期债务分布等因素确定。江苏省铁路集团申请发行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为10亿元，债券对应的项目为新建南京上

元门过江通道项目，其偿债资金来源为经营性收入。项目基本情况及债券募集资

金规模如下：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起自南京北站宁淮宁蚌场，接南京至淮安城际铁路

六合西至南京北段，以单洞双线隧道形式穿越长江，引入南京站沪宁城际场，新

建正线长约20.4公里，其中隧道长约14公里。项目总投资额为292.118亿元，其中

南京北站宁淮宁蚌场站房建设相关投资14.88亿元由南京市承担，宁滁蚌同步实

施工程34.21亿元由江苏省铁路集团和南京市各承担50%。其余投资中的50%为资

本金，其中由江苏省铁路集团承担64.45亿元、南京市承担51.524亿元、淮安市承

担5.54亿元。项目法人为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铁路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期为6

年。江苏省铁路集团本次拟申请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为10亿元，申请的债券

资金全部用于新建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 

 

二、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批复文件，为进一步完善南京铁路枢纽布局，

缓解既有铁路过江通道压力，促进跨江融合发展，江苏省发改委同意新建南京上

元门过江通道项目。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起自南京北站宁淮宁蚌场，接南京至淮安城际铁路

六合西至南京北段，以单洞双线隧道形式穿越长江，引入南京站沪宁城际场，新

建正线长约20.4公里，其中隧道长约14公里。建设南京北站宁淮宁蚌场6台12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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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房、南京北动车走行线、宁淮场至京沪线联络线、南京站站改及南京站动车车

所动走线改移工程以及宁滁蚌铁路同步实施工程。铁路等级为高速铁路，正线数

目为双线，设计速度为200公里/小时（局部地段限速）。 

项目总投资额为292.118亿元，其中南京北站宁淮宁蚌场站房建设相关投资

14.88亿元由南京市承担，宁滁蚌同步实施工程34.21亿元由江苏省铁路集团和南

京市各承担50%。其余投资中的50%为资本金，分别由江苏省铁路集团承担64.45

亿元、南京市承担51.524亿元、淮安市承担5.54亿元。项目法人为南京上元门过

江通道铁路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期为6年。 

（二）项目出资主体 

根据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批复文件，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的宁滁蚌

同步实施工程34.21亿元由江苏省铁路集团和南京市各承担50%，资本金部分由江

苏省铁路集团承担64.45亿元。根据江苏省铁路集团持有的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0003235715453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

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江苏省铁路集团的

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信息 

名称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3235715453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号 103 室 

法定代表人 丁建奇 

注册资本 10,0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铁路、城际轨道等交通工程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管

理，铁路、城际轨道交通的客、货运项目、仓储物流项目

以及沿线土地等综合资源开发，铁路、城际轨道列车及相

关站区的商贸服务，交通、电力等相关产业投资，国内外

贸易、广告宣传、酒店餐饮等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与管理，

铁路建设发展基金的管理等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管理以及经批准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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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22 日 

营业期限 2014年 12月 22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江苏省铁路集团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

公司，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具备实施本次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法人 

根据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批复文件，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的项目法

人为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铁路有限公司。根据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铁路有限公司

持 有 的 江 苏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0000MABLWHGRXW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铁路有限公司的基本

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信息 

名称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铁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MABLWHGRXW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东吉大道 1号 2号楼 1085 

法定代表人 章巍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公共铁路运输、铁路机车车辆

维修、建设工程监理、房地产开发经营、餐饮服务、铁路

运输基础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铁路运输辅助活动、旅客票务代理、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物业管理、

广告设计、代理；停车场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铁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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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国内贸易

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2年 5月 20 日 

营业期限 2022年 5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铁路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

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应当终止的情形，具备实施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的主体资格。 

（四）项目批复文件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已取得的项目批准文

件如下： 

1、2023年1月13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出具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南京

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苏自然资预〔2023〕4号）。 

2、2023年1月17日，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用字第320100202300001号）。 

3、2023年6月26日，江苏省发改委出具了《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上元门过

江通道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23〕685号）。 

4、2023年11月24日，江苏省发改委出具了《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上元门

过江通道南京北站及相关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23〕1218号）。 

5、2024年6月11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出具了《关于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宁环建〔2024〕7号）。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立项、

用地、环评方面的批准手续。 

 

三、本次债券偿债资金来源及项目融资收益平衡安排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中兴华认为，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产生的现金流

入可覆盖当期偿还债券本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专项评价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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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债券的项目收益产生的现金流入可覆盖当期偿还债

券本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符合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

89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为本次债券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中兴华为本次债券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兴华现持

有 北 京 市 丰 台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102082881146K 的《营业执照》和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为本次债券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现行有效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许可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兴华具备为本次债券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服务的资

格，为本次债券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经办注册会计师具有法定的执业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律师事务所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为本次债券提供专项法律顾问服务，国浩律师（南

京 ） 事 务 所 现 持 有 江 苏 省 司 法 厅 颁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31320000588425316K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为本次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

的经办律师为孙宪超、潘希均持有合法有效的《律师执业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债券提供专项

法律顾问服务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实施主体江苏省铁路集团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实施本次债券的主体资格；本次债券对应的南

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的项目法人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铁路有限公司为依法设

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实施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的主体资格；

本次债券对应的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立项、环评、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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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批准手续；本次债券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为本次债券提供服务的

相关中介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本次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新建南京上元门

过江通道项目，符合《预算法》、国发〔2014〕43号文、财库〔2020〕43号文、

财预〔2015〕83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89号文、财库〔2018〕

72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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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
指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

项债券）对应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

公寓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

南京工业大学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南京工业

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法律意见书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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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之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对应的贵校之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财预〔2018〕20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

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

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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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

文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

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

文件、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

序，获得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

各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

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

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

件和有关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

分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

会计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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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计划安排，本批拟发行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对应的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

项目发行债券额度为 6,000.00 万元，发行期限为 15 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

为：2306-320000-04-01-977861。

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已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取得江苏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3〕1105 号），文件批复：

为改善学生住宿条件,满足基本办学需求,服务学校事业可持续发展,原则同意南

京工业大学在江浦校区新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江北

新区浦珠南路 30 号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内。项目新建 1 栋 8 层学生公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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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建筑面积 17000 平方米,均为地上建筑,功能全部为学生宿舍。同时配套建设

室外管网、室外道路、绿化路灯等附属设施。项目建设工期为 25 个月。项目总

投资估算 9350.00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

北苑学生公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3〕1105 号）

批复：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政府投资非盈利性工程建设项目集

中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苏政传发〔2021〕40 号）要求，本项目实

行集中建设，项目集中建设单位为省公建中心。省公建中心作为项目建设实施

主体，履行建设单位职责，南京工业大学作为项目使用与接收的主体，项目施

工合格后，予以接收和管理。南京工业大学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工业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00046600680XN

类型 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 蒋军成

住所 南京市浦珠南路 30 号

开办资金 400118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培养高等学历工科人才，促进科技发展。 研究生、本

科生和专科生学历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 非学历进修

培养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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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登记管理机关 江苏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自 2022 年 03 月 09 日 至 2027 年 03 月 09 日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江苏省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省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MA1XACDA0C

法定代表人 高飞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8-10-12

营业期限 2018-10-12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5号

经营范围 公共工程集中建设；项目策划、造价咨询、工程设计、

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代理、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全过

程工程咨询等工程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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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

苑学生公寓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关于南京工业大学江

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3〕914

号）；

（2） 江苏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关于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教发函〔2023〕139 号）；

（3） 《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

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3〕

1105 号）；

（5） 江苏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关于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教发函〔2023〕177 号）；

（6）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行政许可决定书》（建字第

320111202300457 号）；

（7）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300457 号）；

（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95202406031101）；

（9）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宁浦国用（2010）第 01389 号）；

（10）《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宁浦国用（2010）第 008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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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已取得立

项文件等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拟使用自筹资金

3,350.00 万元，申请专项债券 6,000.00 万元，期限为 15 年，存续期内每半年

支付利息一次，到期一次性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

上述筹措资金拟专项用于本次项目，本期募投项目偿债资金的归还主要依

靠学费收入、住宿费收入、社会培训收入以及其他收益。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

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

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现金流入

的收入以及财政安排资金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

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综上所述，通过发行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北苑学生公寓项目的资金

需求，应当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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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专项债券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9 月出具了《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城镇建设专项

债券）之南京工业大学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03 月

05 日，法定代表人为张银涛，经营状态为存续，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201147040496700，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8 号科技创新综合

体 B3 栋 2 单元 5层 502 室，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

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

会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

务评估报告的资格。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名的

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

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

通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 宏 宇 律 师 持 有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 执 业 证 号 为

13201201611666605，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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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洲 源 律 师 持 有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 执 业 证 号 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

续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

相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

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

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

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

法律意见书

江 苏 三 法 律 师 事 务 所
S U N F A I R L A W F I R M

中国·南京·软件大道 168 号润和创智中心 c 幢 6/7 层

电话：025-58599060 传真：025-58599050

网 址 ： h t t p : / / w w w . s u n f a i r l a w y e r . c o m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目 录

释 义 .............................................................. 1

前 言 .............................................................. 2

正 文 .............................................................. 4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 4

二、项目概况 ....................................................... 4

三、项目资金情况 ................................................... 8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 8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 8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 9

（一）财务评估报告 ............................................. 9

（二）法律意见书 .............................................. 10

五、结论性意见 .................................................... 10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1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
指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

债券）对应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法律

意见书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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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对应的贵校之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

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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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

各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

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

关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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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计划安排，本批拟发行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对应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

生宿舍项目发行债券额度为 9600.00 万元，发行期限为 15 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发改委投资项

目代码为：2310-320000-04-01-19057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已于 2024 年 5 月 9 日取

得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4〕521 号），

文件批复：为改善学生住宿条件，满足基本办学需求，服务学校事业可持续发展，

原则同意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

南京市江北新区宁六路 219 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内。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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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项目新建 2 栋学生宿舍楼（沁园 42 幢、43 幢），总建筑面积 19840.71 平

方米，同时配套建设室外道路、管网及景观绿化等附属工程。项目建设工期为

21 个月，项目总投资估算 11999.39 万元。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

展改革委关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42幢和43幢学生宿舍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

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4〕869 号）批复：项目投资概算为 11992.63 万

元。

2、项目业主

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4〕521

号）批复：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省级政府投资非盈利性工程项目

集中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8〕41 号）要求，本项目实行集中

建设，项目集中建设实施单位为省公建中心，项目使用单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省公建中心作为项目建设实施主体，履行建设单位职责，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作为

项目使用与接收的主体，项目施工合格后，予以接收和管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000466006762K

类型 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 李北群

住所 南京市宁六路 219 号

开办资金 46,634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培养高等学历人才，促进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大气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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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博士后学历教育 天气动力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学历

教育 信息工程学科研究生、本科、专科学历教育

信息工程专业人员培训 相关科学研究

举办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登记管理机关 江苏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自 2022 年 07 月 19 日 至 2027 年 07 月 19 日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江苏省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省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MA1XACDA0C

法定代表人 高飞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8-10-12

营业期限 2018-10-12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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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公共工程集中建设；项目策划、造价咨询、工程设计、

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代理、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全过

程工程咨询等工程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3〕1198 号）；

（2）江苏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关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

生宿舍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教发函〔2023〕192 号）；

（3）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4〕521

号）；

（4）江苏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关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

生宿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教发函〔2024〕60 号）；

（5）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4〕869

号）；

（6）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定意见书》

（宁江北行政审批方案（2024）00053 号）；

（7）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行政许可决定书（建字第

3201112024GG02094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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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4GG0209411 号）；

（9）《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苏（2024）宁浦不动产权第 0012277

号）；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苏（2020）宁浦不动产权第 0057179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已

取得立项文件等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计划安

排自有资金 2,399.39 万元，其余 9,600.00 万元拟申请债券融资，均为本期申

请发行十五年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按半年支付利息一次，到期一次性支付

本金及当期利息。

上述筹措资金拟专项用于本次项目，本期募投项目偿债资金以学费收入、

住宿费收入以及其他收益作为还本付息基础。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的收益与

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

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现金流入的收

入以及财政安排资金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

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

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综上所述，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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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债券的方式，满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沁园 42 幢和 43 幢学生宿舍项目的资金需

求，应当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间有稳定的经营收益，可覆盖债券存续期

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资金需求，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专项债券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9 月出具了《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

债券）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03 月

05 日，法定代表人为张银涛，经营状态为存续，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201147040496700，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8号科技创新综合体

B3 栋 2 单元 5 层 502 室，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

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会

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务评估

报告的资格。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

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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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 宏 宇 律 师 持 有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 执 业 证 号 为

13201201611666605，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夏 洲 源 律 师 持 有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 执 业 证 号 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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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
指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

债券）对应的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

宿舍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之江苏科技大学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江苏科技

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法律意见书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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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之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对应的贵校之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

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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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

各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

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

关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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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计划安排，本批拟发行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对应的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

项目发行债券额度为 10,000.00 万元，发行期限为 15 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

为：2309-321100-04-01-749881。

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63号学生宿舍项目已于2023年 10月16日取得镇江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镇发改社会发〔2023〕393 号），文件批复：为改善学生生活

住宿条件，解决宿舍资源缺口，推动学校事业发展，按照《镇江市政府投资管理

办法》（镇政发〔2020〕50 号）的相关规定，同意你单位报送的江苏科技大学

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选址位于镇江市丹徒区长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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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666 号，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内。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在 28 号国际学院楼

南侧建设 63 号学生宿舍组团，总建筑面积 29000 平方米，同时配套建设供配电、

给排水、道路及绿化等附属设施。项目建成后，可以新增床位 2496 个。项目固

定资产投资估算为 14692.4 万元。根据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江苏科技

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镇发改投资发〔2024〕

28 号）批复：工程概算总投资 14374.89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镇发改社会发〔2023〕393 号）批复：镇江市高

校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负责该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根据《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镇江市政府投资项目集中组织建设实施方

案的通知》（镇政办发〔2019〕64 号）要求，并经市住建局确认，项目集中建

设单位为镇江市高校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科技大学的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江苏科技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000466007159D

类型 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 嵇春艳

住所 镇江市梦溪路 2号

开办资金 245,601.29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培养高等学历人才，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机械制造、焊

接、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力学、轮机工程学科研究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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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教育 船舶专业学科、应用物理学、生物技术、统计

学、高分子材料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财务管理、物流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学历教育 相关科学研究、科技服务

举办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登记管理机关 江苏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自 2023 年 09 月 18 日 至 2028 年 09 月 18 日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镇江市高校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镇江市高校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000618793970

法定代表人 丁文斌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3-02-17

营业期限 2013-02-17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镇江市丹徒区教诚路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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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对镇江市高校园区建设项目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校

产业的投资；工程建设与管理；土地平整服务；房屋拆

除服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

设工程设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园区管理服务；建筑材料批发；软件开发（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

品零售；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土地整治服务；市政

设施管理；水果种植；蔬菜种植；茶叶种植；采购代理

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镇发改社会发〔2023〕371 号）；

（2）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镇发改社会发〔2023〕393 号）；

（3）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

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镇发改投资发〔2024〕28 号）；

（4）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镇徒行审备〔2023〕1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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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苏（2019）镇江市不动产权第 0006091

号）；

（6）《建设用地批准书》（徒政土（2018）11 号）；

（7）《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821112201800028）；

（8）《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1112202300072 号）；

（9）《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321112202312270201）；

（10）镇江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江苏科技大学新校区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镇环审[2014]158 号）；

（11）《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编号：10171（2023）第 0583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已取得立

项文件等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拟使用自筹资金

4,692.40 万元，申请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期限为 15 年，在存续期内按每

半年支付利息一次，到期一次性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

上述筹措资金拟专项用于本次项目，本期募投项目偿债资金的归还主要依

靠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

衡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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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项目可

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现金流入的收入

以及财政安排资金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

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综上所述，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的方式，满足江苏科技大学长山校区 63 号学生宿舍项目的资金需求，应当是

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间有稳定的经营收益，可覆盖债券存

续期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资金需求，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

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专项债券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9 月出具了《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

债券）之江苏科技大学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03 月

05 日，法定代表人为张银涛，经营状态为存续，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201147040496700，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8号科技创新综合体

B3 栋 2 单元 5 层 502 室，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

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会

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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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务评估

报告的资格。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

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 宏 宇 律 师 持 有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 执 业 证 号 为

13201201611666605，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夏 洲 源 律 师 持 有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 执 业 证 号 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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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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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
指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

债券）对应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

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之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

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南京工业

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

基地项目法律意见书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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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南京工

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对应的贵校之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

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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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

各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

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

关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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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计划安排，本批拟发行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对应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

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发行债券额度为 3,000.00 万元，发行期限为 15 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

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为：2309-320000-04-01-482160。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已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取得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工业职业技

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

改社会发〔2024〕709 号），文件批复：为改善学校基本教学实训条件，进一步

对接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培养智能制造高素质复合型人

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同意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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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羊山北

路 1号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仙林校区内。项目新建 1栋地上 5层、地下 1层的

教学实训楼，总建筑面积 3342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24570 平方米，主

要功能为教学实训用房；地下建筑面积为 8850 平方米，主要功能为人防工程及

机动车库。同时配套建设室外道路、室外管线及景观绿化等附属设施。项目总投

资估算 29000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

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

〔2024〕709 号）批复：根据《江苏省政府投资工程集中建设管理方法》（省政

府令第 181 号）要求，本项目实行集中建设，项目集中建设实施单位为省公建中

心，项目使用单位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省公建中心作为项目建设实施主体，

履行建设单位职责，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项目使用与接收的主体，项目施

工合格后，予以接收和管理。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000426090824D

类型 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 谢永华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532-2 号

开办资金 120,534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培养高等学历技术技能人才，促进科技文化发展。能源

动力与材料类、土木建筑类、装备制造类、交通运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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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信息类、财经商贸类、旅游类、文化艺术类专科

本科学历教育、相关科学研究、继续教育、专业培训、

学术交流

举办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登记管理机关 江苏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自 2024 年 05 月 10 日 至 2029 年 05 月 10 日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江苏省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省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MA1XACDA0C

法定代表人 高飞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8-10-12

营业期限 2018-10-12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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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公共工程集中建设；项目策划、造价咨询、工程设计、

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代理、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全过

程工程咨询等工程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

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社会

发〔2024〕709 号）；

（2）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发改社会发〔2023〕

1193 号）；

（3）江苏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关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

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教发函〔2023〕190 号）；

（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栖霞分局《关于办理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

产教融合基地项目规划意见的复函》；

（5）《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可行性

研究报告》；

（6）江苏金政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项目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7）《不动产权证书》（苏（2022）宁栖不动产权第 00137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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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宁规用地[2002]6517）；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

合基地项目已取得立项文件等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

地项目资金筹措总额为 29,000.00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19,000.00 万元，本

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3,000.00 万元，期限为 15 年；2026 年拟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融资 7,000.00 万元，期限为 15 年。在存续期内按半年支付利息。

上述筹措资金拟专项用于本次项目，本期募投项目偿债资金的归还主要依

靠学生的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

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

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现金流入的收

入以及财政安排资金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

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

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综上所述，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的方式，满足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及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

项目资金需求，应当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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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出具了《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之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雨花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147040496700 的《营业执照》，

于 1999 年 3 月 5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

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

业务。会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已通过年检。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

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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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 宏 宇 律 师 持 有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 执 业 证 号 为

13201201611666605，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夏 洲 源 律 师 持 有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 执 业 证 号 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